
< 我 哋 真 係 好 撚 鍾 意 ⾏ ⼭ >   
免 責 聲 明   

  
A. 有 關 參 加  者 

1. 本 ⼈ 確 認 是 ⾃ 願 參 加 「我 哋 真 係 好 撚 鍾 意 ⾏ ⼭」 (" 此 活 動 ") 和 願 意 承 擔 ⾃ ⾝ 
的 風 險 及 責 任。 本 ⼈ 倘 於 參 加 此 活 動 期 間 或 前 後 ， 或 者 與 此 活 動 相 關 的 情 況 
下 ， 因 意 外 或 不 幸 事 故 ⽽ 死 亡、 受 傷、 財 物 損 毀、 遺 失 ， 或 遭 受 任 何 其 他 經 
濟 損 失 ， 本 ⼈ 將 ⾃ ⾏ 承 擔 ⼀ 切 責 任。 此 活 動 之 主 辦 單 位、 贊 助 單 位 或 任 何 對 
此 活 動 提 供 任 何 ⽀ 援 或 服 務 之 單 位 或 ⼈ ⼠ (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董 事、 僱 員、 代 理 
⼈、 承 辦 商 ， 或 任 何 與 上 述 單 位 / ⼈ ⼠ 有 關 聯 之 ⼈ ⼠) ， 毋 須 就 此 作 出 任 何 賠 
償 或 負 上 任 何 法 律 責 任。 倘 若 本 ⼈ 在 活 動 期 間 發 ⽣ 事 故 ， 因 ⽽ 導 致 此 活 動 之 
主 辦 單 位 ⽀ 付 額 外 費 ⽤ ， 本 ⼈ 願 意 向 此 活 動 之 主 辦 單 位 作 出 賠 償。 本 ⼈ 同 意 
主 辦 單 位 擁 有 酌 情 權 及 有 權 在 任 何 時 候 取 消 此 活 動 ， 並 無 須 事 先 發 出 有 關 通 
知。   

  
2. 本 ⼈ 報 名 後 ， 即 表 ⽰ 遵 守 及 接 受 在 此 及 其 後 所 有 主 辦 單 位 所 引 入 之 條 款 及 細 
則。   

  
3. 本 ⼈ 必 須 確 保 在 報 名 表 格 上 之 資 料 正 確 無 誤。 主 辦 單 位 無 需 就 遺 失 或 損 毀 不 
正 確 的 資 料 負 上 責 任。   

  
4. 本 ⼈ 同 意 須 於 截 ⽌ ⽇ 期 (或 之 前) 遞 交 報 名 ， 名 額 有 限 ， 先 到 先 得。 主 辦 單 位 
擁 有 酌 情 權 去 接 受、 拒 絕 或 取 消 任 何 報 名 的 申 請。   

  
5. 本 ⼈ 同 意 及 認 同 主 辦 單 位 擁 有 酌 情 權 及 有 權 提 早 截 ⽌ 報 名 ⽇ 期 ， ⽽ 不 作 任 何 
通 知   

  
6. 本 ⼈ 確 實 及 同 意 本 ⼈ 必 須 跟 從 以 下 提 供 ⽀ 援 及 服 務 的 ⼈ ⼠ 的 指 ⽰ ， 包 括 ⼤ 會 
⼯ 作 ⼈ 員、 代 理 ⼈、 承 辦 商、 活 動 負 責 ⼈。 活 動 負 責 ⼈ 有 權 要 求 本 ⼈ 退 出 活 
動 ， 並 取 消 本 ⼈ 的 參 加 資 格。   

  
7. 本 ⼈ 同 意 及 認 同 主 辦 單 位 保 留 更 改 ⼤ 會 條 款 及 細 則 之 權 利。 如 有 任 何 爭 議 ， 
主 辦 單 位 擁 有 全 權 酌 情 及 保 留 最 終 決 定 權。   

  
8. 授 權 使 ⽤ 影 ⾳ 製 品   -   本 ⼈ 謹 此 聲 明 並 同 意 ： 本 ⼈ 知 悉 ⼤ 會 可 以 在 有 關 此 活 動 
之 任 何 宣 傳 物 品、 傳 媒、 刊 物、 宣 傳、 網 ⾴ 中 ， 或 就 ⼤ 會 之 任 何 推 廣 活 動 ， 
使 ⽤ 對 於 本 ⼈ 及 ／ 或 本 ⼈ 之 隊 友 參 與 此 活 動 及 其 相 關 活 動 期 間 之 影 像 及 / 或 
聲 ⾳ 進 ⾏ 攝 影、 攝 錄 或 錄 ⾳ 所 得 之 任 何 照 片、 影 片、 錄 影 帶、 錄 ⾳ 帶 或 其 他 
影 ⾳ 製 品 ， ⽽ 事 先 毋 須 咨 詢 任 何 ⼈ 或 取 得 任 何 ⼈ 批 准 ， 亦 毋 須 就 此 向 任 何 ⼈ 
⽀ 付 任 何 款 項。   

  
9. 參 加 者 個 ⼈ 資 料   -   本 ⼈ 同 意 ⼤ 會 有 權 收 集、 儲 存 及 使 ⽤ 本 ⼈ 在 ⼀ 份 或 多 份 的 
表 格 (包 括 電 ⼦ 形 式) 上 所 填 報 之 個 ⼈ 資 料 (以 個 ⼈ 資 料 (私 隱) 條 例 之 定 義 為 準) 
以 作 此 活 動 相 關 的 ⽤ 途 (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籌 備、 推 廣 或 宣 傳 此 活 動 及 ／ 或 ⼤ 會 
的 其 他 活 動。 本 ⼈ 同 意 該 收 集、 儲 存 及 使 ⽤ 均 屬 合 法。 本 ⼈ 亦 同 意 ⼤ 會 可 將 
本 ⼈ 之 個 ⼈ 資 料 發 放 予 其 代 理 ⼈、 繼 承 ⼈、 ⽀ 持 機 構 及 其 他 有 關 團 體 以 作 此 
活 動 相 關 的 ⽤ 途 ：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處 理 報 名 的 ⾏ 政 ⼯ 作、 識 別 參 加 者、 記 錄 與 
參 加 者 的 任 何 聯 絡 及 供 作 法 例 規 定、 授 權 或 准 許 的 其 他 合 法 ⽤ 途。   

  



  

10.參 加 者 健 康 申 報   -   本 ⼈ 確 實 本 ⼈ 精 神 狀 況 良 好 及 ⾝ 體 健 康 ， 並 且 有 能 ⼒ 應 付 
此 活 動。 主 辦 機 構 在 懷 疑 的 情 況 下 ， 保 留 取 消 任 何 ⾝ 體 或 精 神 狀 況 不 適 宜 的 
參 加 者 的 參 加 權 利 ， ⽽ 相 關 ⼈ ⼠ 必 須 不 可 延 誤 並 且 接 受 主 辦 機 構 的 決 定。   

  
11.不 退 款   -   本 ⼈ 確 認 及 同 意 ： 所 有 參 加 者 成 功 報 名 後 均 不 可 退 款 ， 重 複 報 名 者 
將 不 獲 發 還 重 複 報 名 的 費 ⽤。 ⼤ 會 擁 有 酌 情 權 及 保 留 權 利 取 消 任 何 觸 犯、 違 
反 或 不 遵 守 任 何 ⼤ 會 守 則 ⼈ ⼠ 的 報 名。 被 取 消 資 格 參 加 者 的 報 名 費 ， 將 不 獲 
退 還   。 ⼤ 會 保 留 因 不 可 抗 ⼒ 的 情 況 下 取 消 活 動 之 酌 情 權 及 權 利。 主 辦 單 位 
將 不 會 退 還 其 報 名 費 及 加 購 紀 念 品 的 費 ⽤。   

  
  

B. 有 關 本 網 站   
1. 所 有 「我 哋 真 係 好 撚 鍾 意 ⾏ ⼭」 的 資 料 和 服 務 （以 下 簡 稱 “網 站”） 是 基 於 
「現 況」 及 「現 有」 基 礎 提 供 ， 並 不 附 帶 任 何 形 式 的 明 ⽰ 或 暗 ⽰ ， 包 括 但 不 
限 於 銷 售 性 或 出 於 某 種 ⽬ 的 的 間 接 保 證 ， 或 者 非 侵 權 擔 保 暗 ⽰ 的 保 證。 除 上 
述 限 制 外 ， ⼤ 會 不 保 證 ： （ a ） 服 務 和 資 料 符 合 參 加 者 的 要 求 ； （ b ） 服 務 和 
資 料 不 被 中 斷 ， 及 時 ， 安 全 或 無 誤 ； （ b ） 取 得 的 服 務 或 材 料 使 ⽤ 效 果 可 能 
有 效、 準 確 或 可 靠 ； 或 （ d ） 從 ⼤ 會 或 ⼤ 會 的 附 屬 機 構 購 買 或 得 到 任 何 產 
品、 服 務 或 資 料 的 質 量 將 符 合 參 加 者 的 預 期 或 者 無 錯 誤 或 無 缺 陷。   

  
2. 本 網 站 可 能 包 含 技 術 上 或 其 它 錯 誤、 不 準 確 或 排 印 錯 誤。 ⼤ 會 可 能 會 在 任 何 
時 候 在 這 個 網 站 更 改 資 料 和 服 務 ， 包 括 價 格、 列 出 的 任 何 產 品 說 明 ， 恕 不 另 
⾏ 通 知。 本 網 站 的 資 料 或 服 務 可 能 已 經 過 時 ， ⼤ 會 不 承 諾 更 新 這 些 資 料 或 服 
務。   

  
3. 使 ⽤ 服 務、 下 載 或 通 過 本 網 站 獲 取 其 他 資 料 是 由 參 加 者 ⾃ ⾏ 決 定 ， 風 險 ⾃ 負 
； 參 加 者 同 意 並 須 ⾃ ⾏ 承 擔 任 何 因 此 類 活 動 ⽽ 導 致 參 加 者 的 電 腦 系 統 損 壞 或 
數 據 遺 失。   

  
4. 通 過 使 ⽤ 本 網 站 ， 參 加 者 可 能 有 機 會 從 事 與 其 他 ⽤ ⼾ 和 供 應 商 的 商 業 交 易。 
參 加 者 確 認 所 有 交 易 涉 及 的 任 何 ⼀ ⽅ ， 包 括 提 供 的 任 何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但 不 限 
於 購 買 條 款 ， 付 款 條 件 ， 保 證 ， 擔 保 ， 涉 及 此 類 交 易 的 維 護 和 交 付 ⽅ ⾯ ， 都 
由 賣 ⽅ 或 買 ⽅ 與 參 加 者 之 間 完 全 同 意 這 些 商 品 和 服 務。 ⼤ 會 不 保 證 任 何 有 關 
透 過 本 網 站 的 交 易 ； 參 加 者 理 解 並 同 意 ， 這 類 交 易 是 參 加 者 ⾃ ⼰ 完 全 承 擔 風 
險。 有 關 在 本 網 站 或 透 過 本 網 站 從 第 三 ⽅ 取 得 的 任 何 產 品 ， 服 務 ， 資 料 或 信 
息 的 擔 保 ， 純 粹 由 第 三 ⽅ 提 供 ， ⽽ 非 由 ⼤ 會 或 ⼤ 會 任 何 其 他 的 ⼦ 公 司 提 供。   

  
5. 通 過 本 網 站 提 供 的 內 容 通 常 ⾄ 代 表 信 息 提 供 者、 網 站 ⽤ ⼾、 或 者 與 ⼤ 會 沒 有 
關 連 的 其 他 ⼈ ⼠ 或 實 體 與 的 意 ⾒ 和 判 斷。 ⼤ 會 不 認 可 也 不 負 責 任 何 授 權 官 ⽅ 
⾝ 份 發 ⾔ 的 發 ⾔ ⼈ 以 外 的 其 他 ⼈ ⼠ 作 出 的 準 確 性 或 可 靠 性、 任 何 建 議、 意 ⾒ 
或 聲 明。   

  
6. 參 加 者 理 解 並 同 意 ， 通 過 本 網 站 提 供 的 服 務 暫 時 中 斷 可 能 是 正 常 的 事 件。 參 
加 者 進 ⼀ 步 理 解 並 同 意 ， ⼤ 會 對 參 加 者 在 使 ⽤ 本 網 站 的 過 程 中 可 以 瀏 覧 的 第 
三 ⽅ 網 絡 沒 有 控 制 權 ， 因 此 ， 其 他 網 絡 的 延 遲 和 傳 輸 中 斷 是 完 全 超 出 ⼤ 會 的 
控 制 範 圍。   

  



  

7. 參 加 者 理 解 並 同 意 本 網 站 提 供 的 服 務 是 按 「現 況 ⼅ 提 供。 ⼤ 會 對 未 能 儲 存 任 
何 ⽤ ⼾ 通 訊 或 個 ⼈ 化 設 置 的 時 效 性 ， 刪 除 ， 傳 遞 錯 誤 不 承 擔 任 何 責 任。   

  
  

C. 責 任 限 制   
1.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⼤ 會 或 ⼤ 會 的 關 聯 公 司 均 不 對 參 加 者 或 任 何 第 三 ⽅ 的 任 何 特 殊 
， 懲 罰 性 的 ， 附 帶 的 ， 間 接 或 後 果 性 的 任 何 損 失 ， 或 任 何 損 害 負 責 ， 包 括 但 
不 限 於 那 些 因 無 法 使 ⽤ ， 丟 失 數 據 或 利 潤 ， ⼤ 會 是 否 已 被 告 知 發 ⽣ 此 類 損 害 
的 可 能 性 ， 以 及 任 何 責 任 理 論 ， 所 產 ⽣ 的 或 與 本 網 站 或 任 何 網 站 引 ⽤ 或 連 接 
的 從 本 網 站 的 使 ⽤ 情 況。   

  
2. ⼤ 會 概 不 承 擔 通 過 本 網 站 提 供 或 提 供 援 助 第 三 ⽅ 商 品 ， 並 通 過 本 網 站 進 ⾏ 商 
業 交 易 (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處 理 訂 單) 的 責 任。   


